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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间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式探析
　———以利比亚与乍得奥祖争端为例

关培凤

摘　要：利比亚和乍得有关奥祖地带争端的根源在于英、法、意三国在殖民时期对非洲势
力范围的划分。争端爆发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了积极调解，但最终未能取得实效；１９９４
年，在国际法院的判决下，奥祖争端以和平方式得到了解决。奥祖争端的解决历程，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非洲国家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方式选择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即上诉国际
法院求得司法解决。
关键词：利比亚；乍得；奥祖地带；非洲统一组织；国际法院

非洲是世界上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最为复杂和集中的地区之一，对该地区边界和领
土争端解决的模式进行研究，有助于厘清当前国际社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般趋势，从而为
我国解决与邻国的边界和领土争端提供借鉴。利比亚与乍得关于奥祖地带的领土争端曾
经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至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国际热点问题，为平息利、乍冲突，非
洲统一组织（以下简称非统）曾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但最终两国仍将争端提交到国际法
院，在国际法院的裁决下，两国才结束了长达２０多年的激烈冲突。本文在阐明利、乍奥祖
争端的同时，进一步就非统的调解和国际法院的裁决进行论述，并揭示利、乍领土争端由
非统内部调解走向国际法院裁决的深刻原因。

一、利比亚、乍得奥祖争端的爆发及原因

利比亚与乍得在独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就边界和领土问题长期存在争议，争议地区
是乍得北部与利比亚接壤的整个５００英里边界线上约３３万平方英里的土地①，其中奥祖
地带为争夺焦点。

１９７０年，利比亚把与乍得有争议的奥祖地区划入本国版图，致使双方关系紧张。

１９７３年６月，利比亚以１９３５年订立却从未生效的“罗马条约”为依据出兵占领了奥祖地
带约７．２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随后又占领了提贝斯提地区的一些地方，使其所占领土达到

１１．４万平方公里。当时的乍得政府为换取利比亚援助，曾对此采取默认态度。１９７５年４
月，乍得武装部队司令马卢姆上台后，向利比亚提出了归还奥祖地区的要求，但遭到利比
亚总统卡扎菲的拒绝，后者声称奥祖地区是利比亚领土的“自然延伸”②。由于利比亚拒
不归还奥祖，且长期卷入乍得内战，最终导致两国在１９８６年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在
此期间，乍得一度收复奥祖，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奥祖地带不久又被利比亚重新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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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乍奥祖争端爆发的根源在于英、法、意三国殖民时期对势力范围的划分。１８９９年３月２１日，英
法在伦敦签署宣言一致同意，法属非洲的东北部和东部界线“从北回归线与格林威治东经１６°线交叉点
起”，“向北（疑有误，应为东南）直到东经２４°。”①但该宣言并未确定与东经２４°相交的具体纬度，自然未
能标出当时仍属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利比亚与乍得的具体边界线。一战期间，为使当时已成为利比亚
宗主国的意大利在一战中加入协约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英国在伦敦订立条约规定，“在法国和英国
以牺牲德国利益为代价在非洲扩张其殖民领土时，英、法原则上同意，意大利可以要求获得对等的补偿，
特别是在关于意属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和利比亚殖民地与相邻的英属和法属殖民地的边界问题上，取
得有利于意大利的解决”②。这一条约成为１９３５年赖伐尔－墨索里尼协定（即“罗马条约”）内容的基
础。１９１９年９月８日，英法缔结协定，确定了法属非洲东部界线交叉点的具体位置是北纬１９°３０′与东经

２４°相交处，这使包括奥祖、提贝斯提、恩内迪等在内的大片领土正式划入了法属非洲的势力范围。１９３５
年１月，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赖伐尔与墨索里尼根据１９１５年条约的规定，签署了调整乍得北部边界的
“罗马条约”，对利比亚南部边界的确定是：“划分利比亚与法属西非与法属赤道非洲的界线从图木
（Ｔｕｍｍｏ）起，界线的终点……在英属埃及苏丹西部界线东经２４°、北纬１８°４５′处。这条线将奥祖和Ｇｕ－
ｅｚｅｎｄｉ留在了意大利领土内，从而使该条约承认的属于意大利利比亚的领土范围达到１１．４万平方公里
左右③”。条约还规定，该条约只有在另一项关于突尼斯的条约签订后才能生效。由于法、意两国没有
就条约进行批准换文，突尼斯条约也始终没有签订，因此该“罗马条约”在法律上从未正式生效，奥祖地
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仍处在法国的控制之下。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０日，利比亚与法国缔结睦邻友
好条约，确定了利比亚和当时法属赤道非洲北端的边界（相当于利、乍现在的边界）。１９６０年乍得独立
后宣布承认殖民帝国留下的国际边界，继承了法国对奥祖地带的领土权利。对此，利比亚未曾提出异
议，但１９７３年它对奥祖地带的占领却构成了对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的直接挑战和侵犯。
综上所述，利比亚和乍得之间的边界是由英、法、意三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划定的，是殖民主义国家为

了划分势力范围而强加给利、乍两国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为利、乍领土争端埋下了祸根。尽管如此，利、
乍两国在独立之初并未对殖民边界提出过异议，相反，乍得公开宣布承认殖民边界，利比亚也通过与法
国签订睦邻友好条约在事实上接受了殖民边界。可见，殖民统治时期的人为分界虽然是利、乍领土争端
的历史根源，但却在利、乍之间形成了一条比较明确的边界线。利比亚以未生效的国际条约为依据占领
奥祖地带，显然是一种不合法的侵略行为，是造成两国领土争端的直接原因。而利比亚之所以占领奥祖
地带，一是因为奥祖地区地下资源丰富，蕴藏有丰富的铀和锰矿；二是因为当时的乍得正处在激烈的内
战当中，反政府武装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利比亚有强烈的依赖，致使利比亚无视乍得感受，悍然出兵。

二、非统对争端的调解和国际法院的裁决

利、乍奥祖之争引起了非洲国家的严重不安，绝大多数国家都主张在非统范围内，通过和平友好协
商解决两国争端。这集中反映了当时非洲国家对１９６４年非统第一届首脑会议决议的认可和遵循。
众所周知，１９６４年非统第一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该决议在事

实上提出了解决非洲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是在非洲范围内解决边界争端，其含义是由非洲国家
自己来解决边界争端，反对外来的干预。这一原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在非洲国家间解决
争端中居于主导地位。如１９７７年非统第１４届首脑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反对外来干涉问题并通过了《关
于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决议》，呼吁非洲以外大国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也呼吁所有非洲国
家“在解决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时不请求外国干预”。④ 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０年的非统首脑会议又继续将反
对外来干涉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显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非洲国家普遍接受的思想是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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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内部解决国家间的边界和领土争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统对利、乍领土争端进行了积极调解。
在１９７７年利伯维尔举行的非统部长理事会上，利、乍领土争端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争端双方以

会议为平台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为解决利、乍争端，１９７７年利伯维尔举行的第１４届非统首脑会议决定
成立非统乍得利比亚边界调解委员会（调委会），负责仲裁两国边界纠纷。由于利比亚拒绝地图绘制者
和法学家到现场了解两国边界的实际情况，该委员会无法顺利进行调查工作①。不过，调委会曾提出报
告，认为两国应维持殖民时期的边界。在１９７８年喀土穆非统首脑会议上，马卢姆总统要求非统对利、乍
争端进行更有力的调解，呼吁非统要求利比亚从乍得撤军并建立一个使团派往乍得北部，以查证乍得北
部受到利比亚武力侵犯的事实。随后，非统建立了一个由非洲五国总统组成的委员会调查乍得指控的
事项，并调查利比亚指控的乍得依赖法国“殖民力量”，用“种族灭绝”方法镇压人民起义之事②。

１９８４年，非统峰会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成立了由阿尔及利亚、喀麦隆、莫桑比克、尼日利亚、
塞内加尔和加蓬六国组成的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只有双方直接谈判才能取得持久和平，但由于
利比亚抵制会晤，双方直接谈判难以实施③。１９８７年利、乍战争升级后，非统执行主席卡翁达和许多非
洲国家首脑都向乍得和利比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双方立即停火，通过和平途经解决两国争端。非统第
２３届首脑会议还决定将调解乍、利边界冲突委员会升格到国家元首级别，由加蓬总统邦戈任主席。经
过非统的长期调解，利、乍两国于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１日宣布同意实行停火。９月２３日，调委会又在卢萨卡
举行会议讨论利、乍争端。尽管利、乍在奥祖归属问题上各不相让，但都表示愿意与调委会合作维持停
火。会议除发表呼吁两国维持停火的联合公报外，还确定了进一步调解两国边界纠纷的时间表④。
然而，由于两国矛盾很深，直到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利比亚和乍得才正式结束战争，并同意和平解决奥祖

冲突和立即建立外交关系。１９８９年８月３１日，乍得和利比亚外长在阿尔及尔签署和平解决争端的原
则协议。该协议确定非统作出的决议和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是利比亚与
乍得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基础。协议规定，双方保证在一年内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有关奥祖地区归属问
题，如政治解决不果，同意交由国际法院仲裁。⑤。遗憾的是，在条约规定的一年内，利、乍双方虽然也曾
通过谈判谋求落实阿尔及尔协议规定的政治解决办法与途径，但由于双方立场相左，直至１９９０年８月
下旬，两国就共同提交国际法院审理也未能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利比亚和乍得分别于８月３１日
和９月１日向国际法院提出仲裁要求，两国争端从谋求政治解决过渡到谋求司法解决的新阶段。

１９９４年２月３日，国际法院以１６票对１票作出了判决，判决两国间的边界已由１９５５年８月１０日
利比亚和乍得的前宗主国法国之间的和平友好睦邻条约确定。主要依据是１９５５年条约第３款规定，缔
约双方承认其边界已由该条约附件一中列出的国际文件所确定。法院认为，从国际习惯法和１９６９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对解释条约的规定出发，利、法１９５５年条约中的“承认”一词是指条约双方
“承担的一项法律义务”，承认一条边界在本质上就是“接受”该边界，即接受从边界的存在产生的法律后
果，尊重该边界和放弃以后争夺它的权利。以此为背景，法院判决说明了边界线的具体位置为东经２４°
与北纬１９°３０′交叉点与东经１６°与北回归线交叉点间的连线为东经１６°以东地区的边界线；东经１５°与北
纬２３°交叉点与东经１６°与北回归线交叉点间的连线为东经１６°以西地区的边界线⑥。据此，由博库尔、
恩内迪高原及提贝斯提三个部分组成的奥祖地带被判归乍得所有。利、乍两国均表示接受国际法院的
裁决，并于１９９４年５月３０日举行了领土交接仪式。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利、乍对判决结果的接受和执
行，表明两国间围绕奥祖地带进行的长达２０多年的激烈争端终于以和平解决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三、利、乍领土争端从非统调解走向国际法院裁决的原因

利、乍奥祖之争从非统内部调解走向国际法院裁决，既与非统调解争端失败有关，也与国际法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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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逐渐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密不可分。
纵观非统在调解利、乍领土争端中的活动可以看出，非统的调解并非一无所获。至少，它确立了两

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原则。然而，非统的调解终究未能导致争端的最后解决，这是因为：第一，非统自
身矛盾重重，受到国际和非洲内部的双重冲击。７０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美苏在非洲的争夺加剧，特别是
苏联霸权主义对非洲的扩张与渗透，非洲国家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在一系列重大的非洲问题
上立场发生了明显对立，从而严重影响到非统调解争端的效力①；第二，争端中处于强势和主导地位的
利比亚对非统的调解并不完全配合，直接影响了非统的调解效果。非统此前解决争端的经验充分表明，

一项争端的和平解决终究取决于当事各方的意愿。如果当事方没有和平解决争端的强烈愿望及诚意合
作，非统的调解便很难发挥作用。因为“非统组织的运作取决于成员国的志愿合作，如果他们不提供合
作，宪章也没有制裁条款可以对它们构成威胁。没有任何机构有惩戒权。……所有机构的成立都旨在
推动合作但不强求之；敦促合作但不对拒绝合作进行惩罚。”②第三，外国势力的卷入和利、乍对外来势
力的依赖也对非统发挥作用构成了极大的限制。在利、乍领土争端中，法国和美国公开支持乍得对利比
亚的武装行动，而苏联则是利比亚的支持者。利、乍两国对这种外来“帮助”的依赖而非坚决抵制，无疑
使利、乍领土争端进一步复杂化，从而加剧了非统调解的难度。
然而，非统调解的失败并不必然会将争端导向国际法院。这一时期国际法院发展的成熟和非洲国

家对它的认识和定位是利、乍领土争端得以突破非洲的范围而走向国际法院裁决的主要原因。
国际法院在其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曾遭受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均对其

作用表示了怀疑和不屑。这从国际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上可以直接体现出来。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８５年，国
际法院仅仅受理１２起诉讼案件，６项咨询请求，而且在其中７个案件中发生了国家完全蔑视国际法院
强制管辖权的行为③。更严重的是，自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的十年间，国际法院的收案数竟然为零。造成
这种局面，一是因为二战结束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对待国际法和国际法院有
着与老牌的西方国家迥异的态度。尤其是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倍加珍惜得来不易的主权权利，不肯轻易
地将关涉国家主权的是非交由一个并未有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者充分参与其活动的第三者———国际法
院———来“横加”评判④。二是因为，国际法院作为国际联盟国际常设法院的延续和发展，体现的仍主要
是传统国际法的一些特质。而传统国际法主要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在不少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
旧时代的性质和特征。这使不少国家尤其是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新独立国家认为，“现行协约法中有不
少是殖民主义者为了保障它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而强加的条约”，不能反映现代国际生活的现实，

更谈不上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谓国际习惯，不过是西方大国的实践⑤。对国际法院的这种认识
和定位决定了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愿利用国际法院来解决争端。

但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因联合国的号召
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国际法院逐渐恢复了其作为一个公正的国际裁判机构的形象，越来越为国际社
会所认可，所受理的案件日益增多。国际社会对国际法院信任的加强和国际法院的“复兴”主要是与以
下因素有关：第一，国际法院在适用法律方面有所变化。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亚非新独立国
家的不断增加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传统国际法获得了新的发展：一些不适合时代潮流的原则和规定被逐
渐淘汰和取代；一些法律原则和规则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一些反映历史潮流，特别是有利于各国建立和
发展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关系的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逐渐形成、确立和实施，这一切都使国际法
更加趋于进步和民主，在更大程度上为国际法院提供了公正审理的法律渊源⑥。第二，国际法院法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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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法院成立后的前３０多年中，西欧北美先后当选法官的总人数有１７人，拉美
有１３人，东欧８人。欧美两洲实际上占了优势。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不
断增长，国际法院由欧美法官占多数的不合理状况开始发生改变。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１５名法官
的席位分配一般为：美、英、法、苏（俄）各１席，亚洲国家３席，非洲国家３席，拉丁美洲２席，东欧国家３
席，西欧及其它地区２席。这种积极的变化使法院有可能确实“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和各主要法系”，有助
于其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国际法院在法律适用、法官组成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增强了国际社会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和新独立民族国家对其在裁决纠纷方面的公正和公平性方面的信任度，提升了国际法院在
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形象，使它们逐渐丢弃了国际法院的活动更多的是受政治因素所
驱使，而非受对公正的追求所驱动的既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发展中国家将争端诉诸国际法院的
心理障碍。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缓和与意识形态对立的日趋
转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平共同愿望的增长与政治、经济、科技等联系的加强，也推动着发展中国
家对司法解决争端方式的理解和信赖日趋增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０１年，国际法院受理和解决的领土和海洋、大陆架划界争端案共有１４起，其
中与非洲国家间有关的有９起。在利、乍签署阿尔及尔原则协议前，国际法院受理的与非洲国家边界和
领土争端有关的案件有６起①。国际法院对这些案件的裁决一方面为国际社会解决领土争端树立了示
范，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稳定的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的法律适用原则，包括“条约必须遵
守”原则、“依法占有”原则、“民族自决”原则、“禁止反言”原则、“有效控制”原则等②，从而加强了争端当
事国对国际法院裁决边界和领土争端能力的信任；另一方面，国际法院对边界和领土争端案的裁决也能
使相关国家间的争端最终得到公平合理且持久的解决。因为国际法院判决所依据的国际法原则在国际
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其判决结果自然也比较能够令人信服和接受，从而减少了争端的反
复性。国际法院在裁决边界和领土争端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具有的特殊优势，推动着利比亚和乍得之
间关于奥祖地带的领土争端最终越出了非统范围而走向由国际法院裁决。

综上所述，利比亚、乍得领土争端爆发后，按照１９６４年非统有关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的决议规定，
非统率先对两国争端进行了积极的调解，并确立了和平解决两国领土争端的原则；然而，由于利、乍两国
在奥祖归属问题上的严重对立，非统的调解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这一时期国际法院在国际社会中
的“复兴”及其在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中的成功最终促使利、乍两国将争端上诉到了国际法院，从而突破
了非统所确定的在非洲范围内解决非洲国家间边界和领土争端的原则。事实上，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
样，在利、乍签署阿尔及尔协议之前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际法院已经受理和解决了与非洲国家有关
的６起领土和海洋、大陆架划界争端案。利、乍领土争端的解决过程进一步凸显了非洲国家解决边界和
领土争端方式选择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会将上诉国际法院求得司法解决作为解
决国家间边界和领土争端的一种更有效的方法。这种发展趋势对长期坚持由争端当事国间外交谈判来
解决边界和领土问题的我国而言，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目前，我国与印度的陆地边界争端久拖难决，与
周边多个邻国存在海上划界和岛屿主权争端，对此，我们不仅要坚持一贯的谈判解决争端方式，还要对
将来可能走向国际法院裁决做充分的准备。而利、乍领土争端通过国际法院的解决，则为我国应对可能
出现的通过国际法院裁决的方式解决领土与海洋争端，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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